
附件2：
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彰显河南省建筑行业的综合实力，展示河南省建筑业企业形象和辉煌业绩，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决定组织开展“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为规范此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是一项行业公益性活动。排名工作本着对企业负责，坚持客观、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三条  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每年进行一次，由建筑业企业自愿申报，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评审委员会组织进行综合排名。
第2章 排名范围及条件

第四条 排名范围

在河南省境内取得经营许可、持有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管部门核发的一级及以上资质、从事工程承包和施工活动的独立法人单位，均可报名参加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央企驻豫企业不参评）。

第五条 排名条件

 一、参评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年检合格；

二、参评企业应在上一年度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质量责任事故和有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企业失信行为、违法违规事件等；

三、参评企业近两年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
第六条  参评企业的上报数据及资料应真实可信，不得弄虚作假。如有虚假，一经查实，取消参评资格。
第3章 企业前二十强排名指标及数据的选取

第七条  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按指标选取计算。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指标权重表见表1。
表1： 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评价指标权重表
	综合指标
	分类指标
	分 类 细 化 指 标

	建

筑

业

企

业

实

力

指

数
	代码
	指标名称
	权重值
	代码
	指标名称
	权重值

	
	A
	经营规模
	50
	15
	A1
	企业总收入
	5

	
	
	
	
	
	A2
	建筑业总产值
	5

	
	
	
	
	
	A3
	在境外完成的产值
	3

	
	
	
	
	
	A4
	新签合同额
	2

	
	B
	资产规模
	
	14
	B1
	总资产
	7

	
	
	
	
	
	B2
	净资产
	7

	
	C
	盈利能力
	
	11
	C1
	利润总额
	6

	
	
	
	
	
	C2
	净利润
	5

	
	D
	上缴税金
	
	10
	D1
	上缴营业税
	5

	
	
	
	
	
	D2
	上缴所得税
	5

	
	E
	科技进步
	50
	15
	E1
	发明类专利（不含实用新型专利）
	2

	
	
	
	
	
	E2
	国家级工法
	3

	
	
	
	
	
	E3
	省级工法
	2

	
	
	
	
	
	E4
	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2

	
	
	
	
	
	E5
	河南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2

	
	
	
	
	
	E6
	全国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2

	
	
	
	
	
	E7
	河南省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2

	
	F
	管理水平
	
	32
	F1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4

	
	
	
	
	
	F2
	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奖及外省同类奖项
	2

	
	
	
	
	
	F3
	全国建筑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2

	
	
	
	
	
	F4
	国家级QC成果奖
	2

	
	
	
	
	
	F5
	省级QC成果奖
	2

	
	
	
	
	
	F6
	全国建筑业先进企业
	2

	
	
	
	
	
	F7
	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
	2

	
	
	
	
	
	F8
	建筑业高级职业经理人
	2

	
	
	
	
	
	F9
	建筑业职业经理人
	2

	
	
	
	
	
	F10
	全国优秀建造师
	2

	
	
	
	
	
	F11
	全国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
	2

	
	
	
	
	
	F12
	鲁班奖工程项目经理
	2

	
	
	
	
	
	F13
	河南省建筑业先进企业、安全先进企业、质量先进企业、科技创新先进企业
	2

	
	
	
	
	
	F14
	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工地
	2

	
	
	
	
	
	F15
	河南省“中州平安杯”
	1

	
	
	
	
	
	F16
	省级安全文明工地
	1

	
	G
	精神文明
	
	3
	G1
	精神文明类国家级奖项
	1

	
	
	
	
	
	G2
	精神文明类省部级奖项
	1

	
	
	
	
	
	G3
	履行社会责任
	1


 一、“建筑业总产值”代码A2（5分）（建筑业总产值：申报企业近两年度总产值数据之和的平均值，申报企业总产值在10亿元至20亿元1分（包含10亿元），总产值在20亿元以上至30亿元2分（包含20亿元），总产值在30亿元以上至40亿元3分（包含30亿元），总产值在40亿元以上5分）；
二、“国家级工法”代码E2第一完成单位的工法（3分），第二完成单位的工法（2分）；
三、“省级工法”代码E3第一完成单位的工法(2分)，第二完成单位的工法（1分)；

四、“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代码F1每一项(2分)，申报企业近两年度累计不超过4分；
五、“精神文明类国家级奖项”代码G1（1分），为申报企业最近两个年度获得国家级精神文明建设集体奖，如文明单位、“五一”劳动奖状先进集体奖（不含“五一”劳动奖章先进个人）数量之和；
“精神文明类省部级奖项”代码G2（1分），为申报企业近两个年度获得省级精神文明建设集体奖，如文明单位、“五一”劳动奖状先进集体奖（不含“五一”劳动奖章先进个人）数量之和；
“履行社会责任”代码G3（1分），为企业最近两个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总体情况,以权重量化评价。
第4章 排名方法与程序

第八条  在河南省建筑业协会领导下，成立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评审委员会，下设秘书组和专家组。
第九条  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评审委员会全面负责前二十强排名活动的组织、评审等工作。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评审委员会秘书组负责对上报的企业基本数据进行复核和验证，对企业所获奖项和证明材料进行复核和确认，并汇总统计。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评审委员会专家组研究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值。

第十条  企业实力指数计算方法，根据申报企业的上报数据，计算所有申报企业每一项分类细化指标数据之和。

第十一条  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评审委员会专家组对各企业申报表进行评审，根据计算出的企业实力指数值由高到低排序，确定入围前二十强企业名单。

第十二条  对入围前二十强企业在河南省建筑业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天，并客观、公正地处理反馈意见。

第5章 发布表彰

    第十三条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每年召开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排名活动，评选结果在每年年会上发布，并向获得“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称号的企业进行表彰。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终解释权归河南省建筑业协会。
注解：近两年度指2011年度、20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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